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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省道324郸汝线新宝大道“公跨铁”立交桥引桥及引道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

平顶山市公路管理局：

你单位上报的由中南金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省道324郸汝线新宝大道“公跨铁”立交桥引桥及引道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拟建项目省道324郸汝线新宝大道“公跨铁”立交桥引桥及引道工程位于省道324郸汝线新宝大道与S88郑州至西峡高速公路平顶山西站连接线交叉口，该项目为东西走向，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区与宝丰县交界处，路线全长1.810km，其中本项目施工路线长1.390km，采用设计速度80km/h，道路共分两段，K0+295~K0+828.085段位于平顶山方向新城区，K1+248.085~K2+104.862段位于宝丰县境内。本项目不包括桥梁。

二、该《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全面，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结论可信，可以作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该项目符合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报告表》，并接受利害相关方的垂询。

    四、你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落实相应环保投资。确保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营运期产生的粉尘、噪声、废水和固体废物等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或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你单位在项目的施工和运营期间应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污染治理。按照平顶山市大气攻坚、水攻坚等方案和《蓝天工程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等相关要求进行道路施工。施工现场主体使用围挡、封闭作业、料堆采取覆盖及洒水抑尘等措施，风力达到四级及以上要停止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及时清理施工场地及运输路面遗撒的渣土碎石，建筑垃圾等应集中清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妥善处置；运输车辆出场前冲洗，车辆密闭运输。

2、加强生态保护和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制定严格的施工计划，做好边坡防护，严防水土流失。加强道路两侧及护坡绿化，选择合适的花草、灌木、乔木等植物进行绿化。工程结束后要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植被进行恢复，对边坡工程防护措施，设置排水沟，降低项目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并及时维护保养。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妥善处置，严禁乱堆乱放。

3、沥青、油料、化学品等严格管理，防止其污染地表土壤和水体；施工生活污水经临时沉淀池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等。运营期针对可能出现的大货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车辆通行事故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防范环境污染事故。

4、施工废水严禁排入地表水体。

5、施工期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采用低噪声设备施工。运营期需设置限速、禁鸣等标志，降低车辆行驶噪声对沿线环境的影响。

五、本批复有效期为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应按照审批权限重新上报审核。宝丰县、新城区等属地环保部门负责辖区内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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